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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

理利用，以保障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公司所有人員及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廠商及客戶等，均屬本辦法涵蓋之對象。 

第三條、定義 

        本辦法所稱之個人資料範圍，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第四條、權責單位 

1. 員工人事資料之權責單位為組織發展暨人力資源部。 

2. 客戶資料之權責單位為客服部。 

3. 廠商資料之權責單位為資材部。 

4. 扣繳資料之權責單位為財務會計部。 

5. 股東及董事資料之權責單位為營運管理處。 

6. 系統安全之權責單位為資訊部。 

7. 非為第 1項至第 6項，但因公務所需，需針對特定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 

  部門。 

第五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1. 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需經當事人同意並告知法定應告知

事項（包括但不限於蒐集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2. 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聯。 

3. 除非法律明文許可或經資料當事人之書面同意，不得將所蒐集個人資料揭露或用於

蒐集時特定目的以外之用途。 

4. 本公司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更正或補充之。個人資

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但因依法執行職務

或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5.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

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依法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而有保存必要或經當事人

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6. 權責單位應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確保個人資料之保存及傳輸安全。 

7. 本公司如發生個人資料被竊取、洩漏、竄改或其他侵害者，權責單位應查明後以適

當方式通知當事人，並追究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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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管理及宣導 

1. 各單位蒐集之個人資料應有專人管理，書面資料存放處應上鎖，避免不相干人之接

觸。電子資料由資訊部協助建立專屬儲存空間，並設定存取權限及必要防護措施，

如資料加密、防火牆、入侵偵測系統等。 

2. 組織發展暨人力資源部於新進員工報到時，，應宣導本公司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並不

定期對全體員工舉辦教育訓練或寄發宣導信件，提醒員工善盡個人資料保護之責。 

第七條、內控機制 

        本辦法應納入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了解其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 

第八條、罰則  

        本公司員工應確實依本辦法規定辦理，若因違反致影響公司權益，經查證屬實者，按

情節輕重依內部規範懲處及追究法律責任。 

第九條、附則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

規定辦理。 

第十條、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 晟德 114 年個人資料保護實施情形： 

   114年個人資料保護政策相關教育訓練員工受訓總人數共計 10人 ，，程包包括： 保密文件簽

署說明、系統操作權限、個資保護法政策等。此外，組織發展暨人力資源部已將「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辦法」公告於公司內部公開網站，，並對全體員工發出電子郵件宣導，，提醒同仁共同

遵守與落實。另經稽核人員查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遵行情形，均符合規定。 

 

 


